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利用理财平台一些利益受

损的投资人急于索回本金的急迫心理，

被告人杨某与他人串通， 分饰掮客和

“民警” 角色， 多次骗取投资人崔某等 5

人“疏通手续费” 共计 13.7 万元。 近

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杨某犯诈

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 4 年， 罚金 1 万

元。

去年 8 月 6 日， 某理财平台宣布暂

停网贷业务， 良性退出。 随后， 公安机

关介入， 针对该平台涉嫌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 崔某、 张某等 5 名投资者， 就是

众多利益受损者之一。

据公诉机关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 年 8 月间， 被告人杨某得知该投资

理财平台被公安机关查处， 崔某等人急

于拿回本金， 竟打起了“歪主意”， 谎称

自己能够帮忙， 但须收取“手续费” 用

以疏通关系。 为骗取崔某等人信任， 杨

某指使孙某某(另案处理 )?充民警“老

吴”， 先后在本市杨浦区政本路某小区门

口、 彰武路星巴克店内等处， 搪塞被害

人， 以微信、 支付宝、 银行转账方式，

分别骗得崔某人民币 10.2 万元、 张某 2

万元、 顾某 7500 元、 刘某 6500 元、 方

某 1000元， 共计 13.7万元。

2018 年 9 月 15 日， 杨某至公安机

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

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杨某自首

并自愿认罪，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院

依法对其作出判决， 并责令杨某退出违

法所得 13.7万元， 发还各名被害人。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藏红花” 和“红花”， 虽

只差一字却截然不同。 近日， 宝山区人

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由于错把“藏红花”

标为“红花” 造成食品添加剂成分与成

分标识不符的退一赔三消费者维权案。

2016 年 10 月 22 日及 11 月 8 日，

肖某分别在超市购买了某经销商生产、

组配的总价为 1361.6 元的板腱牛排 37

包， 单份包装内附调料包“藏红花烧烤

腌肉酱” 一包。 肖某食用后却发现， 调

料包说明标签明确写的是内含有“红

花”， 而“红花” 属于药品， 不得添加在

普通食品中。 为此， 肖某多次与经销商

沟通， 但均无果。 2017 年 11 月， 肖某

向所属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后经市场监

管部门核查， 该产品的实际投料中并未

发现“红花”， 只是“藏红花”， 但由于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 说明书的

内容不符， 于是依法对相关生产商进行

了处罚。 但由于该举报行为并不属于举

报奖励的范围， 因此对肖某不予举报奖

励。 肖某不服该处罚决定， 2018 年 4

月， 提起相关行政诉讼， 经法院审理后，

认为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驳回

了肖某的诉请。 判决后， 肖某不服提出

上诉， 同年 10月，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肖某为维护自身权益， 再次将该经

销商起诉至宝山法院， 诉请该经销商退

还货款 1361.6元， 并支付三倍赔偿款。

庭审中， 被告经销商辩称， 调料包

系公司向第三方采购， 包装标示被告并

不清楚。 同意退还肖某购物款， 但不同

意支付三倍赔偿款。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经销商

生产、 组配的牛排， 所附调料包标签注

明调料内含有“红花”， 由于涉案产品早

已过了保质期， 无法进行检测， 无法确

定其中是否确有“红花” 成分， 若确实

含有“红花”， 因“红花” 属于药品， 不

能擅自添加在食品中， 属于违反国家食

品法的情形。 若调料包内并无“红花”，

则属于未按有关规定进行标识， 亦违反

了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因此，

原告肖某要求被告退一赔三， 符合法律

规定。

综上， 宝山法院判决被告经销商退

还原告肖某货款 1361.6 元， 并赔偿三倍

赔偿款 4084.8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上市公司总裁在夫妻存续期间， 擅自

将 5600 万元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情人及非

婚生子女， 妻子在得知真相后一纸诉状告

到法院， 要求“小三” 返还赠与钱款。 近

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

出一审判决， 最终判定赠与行为无效。

结婚近30载丈夫一朝出轨

上世纪 90 年代末， 陈凤琳和赵启俊

登记结婚。 数十载风风雨雨， 赵启俊一朝

成为某上市公司的掌门人， 然而糟糠之妻

盼来的却是一段不忠的婚姻。

据陈凤琳自述， 2017 年 2 月， 自己

意外得知丈夫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并生育

非婚生子女， 也在那时， 陈凤琳才知道，

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瞒着自己擅自

向“小三”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共计 5600

万元。

陈凤琳认为， 丈夫赵启俊擅自赠与的

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 应为无效，

“小三” 王小姐应返还受赠的钱款， 并作

为过错方应赔偿相应的损失。

对此， 赵启俊也承认， 与王小姐生育孩

子的确是 2015年出生的。“当时考虑到她怀

孕等情况，也为了对孩子负责，所以分次给了

她 5600万元费用， 其中 1000 万元是和王小

姐的分手费，其余都是给孩子的抚养费。 ”

但赵启俊辩称， 结婚后， 妻子陈凤琳照

顾家庭， 自己在外经营公司， 当初转钱确实

没有告知妻子， 但他和王小姐之间并无恶意

串通的情况， 也不存在转移财产的恶意。 现

如今， 自己也已经认识到错误， 而和王小姐

也早已分手， 所以同意陈凤琳的诉讼请求。

法院：赠与行为当属无权处分

庭审中， 王小姐称钱款是给孩子的抚养

费。 王小姐称， 两人早在 2016 年即已分手，

现孩子由自己抚养， 而赵启俊是上市公司总

裁， 年收入千万元， 按 30%的比例计算至孩

子成年， 转账 5600 万元用于支付非婚生子

女的抚养费也是合理的。 另外， 按照赵启俊

的经济情况， 该转账不属于家庭的大额支

出， 无需征得陈凤琳的同意， 因此不同意返

还。 但如果法院判决应予返还， 应按钱款的

来源返还给赵启俊， 而不是给陈凤琳。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属夫

妻共同财产， 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

情形下， 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 而

非按份共有。 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

的权利是平等的， 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

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非因

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

定的， 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

见。 因此， 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夫妻共同

财产赠与他人， 损害了另一方财产权益， 有

违公平原则， 该赠与行为应为无效。

本案中， 在陈凤琳与赵启俊未选择其他

财产制的情形下， 双方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

共有， 现赵启俊在与陈凤琳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 未经妻子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大额的

共同财产赠与给与其有婚外恋情的被告王小

姐， 或是与陈凤琳没有抚养关系的两被告的

非婚生子女， 该赠与行为当属无权处分， 也

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亦有悖于社会的公序

良俗， 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陈凤琳要求王

小姐返还受赠钱款的主张， 于法有据， 法院

予以支持。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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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法院判决小莉败诉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185 条—

187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9条

●风险提示

对赠与人而言， 赠与之前应

慎重考虑， 不要贸然将不动产等

价值贵重的财物，无偿赠与他人。

对受赠人而言，赠与合同签订后，

须尽快实现动产的交付和不动产

的变更登记。

●法条依据

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王晓翔，上海一中院民

庭法官助理，复旦大学法学

院法学博士。 爱好跑步、旅

游、美食。

总裁豪掷千万赠情人
妻子怒告“小三”要求返还获法院支持

房屋作为不动产，仅签订房屋赠与合同，而

未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 房屋所有权事实

上仍归小明所有。因此根据合同法规定，小明可

以撤销对小莉的房屋赠与，赠与合同撤销后，小

明可以拒绝履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小明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屋赠与小莉，两

人签订了赠与合同， 但没有办理房屋变更登记

手续。 后来，小明和小莉产生矛盾，小明不愿将

房屋赠与小莉，通知小莉撤销赠与合同。小莉告

到法院，要求小明按照赠与合同的约定，将房屋

变更登记。

本案中法院为什么判决小莉败诉？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

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移转之前， 赠与人无需任何理由均可撤销赠

与的权利， 但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 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

同， 不得撤销。

赠与合同是无偿单务合同， 受赠人不负对

价义务， 任意撤销权是赋予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权利移转之前的悔约权， 从而避免赠与人因思

虑不周而贸然将财产赠与他人， 以保护赠与人

利益。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小姐没想到， 原本期望美

容的“酵素浴” 却引发了皮肤过敏症状， 美容

不成险些被“毁容”。 而当王小姐以过敏为由

要求与美容机构终止美容合约却遭到了美容机

构的拒绝， 为此， 她将该美容机构告上法院。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王小姐注重美肤，2018 年 6 月她去了一家

美容院做身体护理， 经技师推荐购买了酵素浴

和身体护理套餐，合计 9800元。 王小姐当日做

了一次酵素浴，当时脸上就出现发红的现象。美

容院见状赠送了一瓶精华素，用后有所好转。

之后她又两次去被告处做身体护理。 7 月

2 日做好后隔了不到一小时， 全身包括脸上出

现红点， 出现斑片， 浑身发痒的现象。 店员让

她不要担心， 还给王小姐过敏最厉害的地方做

了冰敷处理。

但到家后， 王小姐全身发痒难受， 还伴有

恶心， 医院诊断为过敏性皮炎。 尔后， 王小姐

与美容院就因为退款事宜展开“拉锯战”。

美容院则表示， 王小姐之前就有过敏史，

并非因过敏症状才赠送精华。 王小姐自述过敏

后并没有及时就医， 而直到次日下午 3 点才前

往医院就诊， 时隔 20 天后才复诊。 据此， 美

容院认为， 王小姐混淆过敏史， 对其要求退款

不予认同。

法院审理后指出， 王小姐在美容院购买身

体护理和酵素浴年卡， 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

系。 现王小姐对美容院失去信任， 不愿意继续

在美容院处做护理， 该合同已不适于继续履

行， 王小姐要求解除合同， 并无不当， 法院予

以准许。 王小姐以预付款的方式向美容院购买

了身体护理疗程和酵素浴年卡， 其已经使用的

次数应当予以扣除。

关于王小姐要求美容院赔偿医疗费的主

张，根据王小姐初诊病历记录记载，王小姐患有

过敏病史， 且王小姐家中常备针对过敏性皮炎

和湿疹的口服药物， 甚至在 7月 3 日就诊后也

没有要求接诊医生开取药物， 而是继续服用自

备药物。可见王小姐的皮肤病经常复发，家中备

有一定数量的该类药物。王小姐在 6月 27日第

一次酵素浴后就发现脸上出现红点， 但未引起

重视， 也未将其过敏史告知美容院， 且在 6 月

28 日和 7 月 2 日继续进行酵素浴，可见其自身

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 导致了从开始的脸上出

现红点扩大至全身出现红斑的最终结果， 因此

王小姐就诊的医疗费应当由其自行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王小姐与美容院之间的

服务合同； 美容院返还王小姐身体护理等费用

8000元。

美容院洗完酵素浴

出现红点浑身发痒
“藏红花”调料包标签写“红花”

宝山法院：无论是否含“红花”成分均需退一赔三

网贷平台才下线 “掮客”“民警”即登场
杨浦法院审结一起诈骗案


